
人才政策

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和新时代人才

强市建设，中共惠州市委、惠州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《关

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意见》，全面深化升级“惠”聚优

才工程，发挥市县（区）政策叠加效应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

青年大学生来惠创新就业。

一、市级政策

安家补贴：

非机关和参公单位引进的博士研究生享受 20 万元安家

补贴，分三年发放；博士后和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享受

30 万元安家补贴，分三年发放。

落户补贴：

非机关和参公单位引进的国内外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、

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和持有高级技师（一级）国家职业

资格证书或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才享受 1 万元一

次性落户补贴。

民营企业（含外资企业）引进的国内外高校应届本科毕

业生、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和持有技师（二级）国家职业

资格证书或技师（二级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才享受最高

5000 元一次性落户补贴。



住房公积金：

经市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国家、广东省、惠州市人才计

划的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，统称为高级人才。高级人才

购买预售房、确权房、经济适用房等类型的自住普通商品住

房，在支付定金和签定认购协议书后，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

于支付所购商品住房首付款；购买二手房类型的自住普通商

品住房，在不动产登记机构过户后凭不动产登记受理回执、

《房地产买卖合同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》（契

税发票），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所购商品住房首付款。

高级人才购买家庭首套、二套自住房，连续正常按月缴存满

6 个月以上并已在我市开户缴存且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

其他条件的，贷款额度不受缴存余额的限制，可足额申请 100

万公积金贷款额度；夫妻双方最高可申请 150 万公积金贷款

额度。

全日制硕士、副高职称（含）以上人才，连续正常按月

缴存满 6 个月以上并已在我市开户缴存且符合个人住房公积

金贷款其他条件的，购买家庭首套房的，可申请最高 60 万公

积金贷款，夫妻双方最高可申请最高 90 万公积金贷款；购买

家庭二套房的，可申请最高 50 万公积金贷款，夫妻双方最高

可申请最高 80 万公积金贷款。

人才安居保障：

人才周转房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博士后、博士、



正高职称、“天鹅惠聚”人才、拔尖人才、首席技师等高层次

人才，硕士、中级以上职称其他优秀人才可享受 3 年低租金

入住周转房，租金为 2.5 元每平米。其中高层次人才周转房

建筑面积为 80-90 平方米，其他优秀人才周转房建筑面积不

超过 60 平方米。

青年人才驿站：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（含海外留学

生、港澳毕业生）来惠求职，可免费拎包入住 3-7 天“惠州

青年人才驿站”，并享受驿站提供的就业指导、创业赋能、青

年交友、城市融入等“一站式”融城服务。

子女入学：

全职在我市工作的博士及正高人才，新调入惠州，子女

需转学到惠州插班就学的，可帮助解决其子女入学困难。

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工程、业绩较突出的人才，可帮助协

调子女入学问题。

税收：

在惠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

才，其在惠州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

所得额的 15％计算的税额部分，给予财政补贴。该补贴免征

个人所得税。

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：



（一）基层就业补贴

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社

会组织等就业，或到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

岗位就业（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除外），签订 1 年以上期限

劳动合同（或服务协议）并参加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的，可

享受一次性基层就业补贴，每人 3000 元。

（二）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补贴

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到乡镇（街道）、村居社会管理和

公共服务岗位就业（含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服务基层项目，

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除外），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

（或服务协议）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可享受高校毕

业生基层岗位补贴。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，补贴期限

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（三）参加我省基层服务项目的优惠政策

我省招募的上述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服务期满考核合格

的，原单位属事业单位性质，有岗位空缺需补充人员，经本

人自愿、单位同意，并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批

准，可采取直接考察的方式招聘。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服务满

1 年且考核合格后，可按规定参加职称评定。参加基层服务

项目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且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 2 年内，在

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考录（招聘）、各类企业吸纳就业、自主创

业、落户、升学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

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。



二、各县区配套政策：

惠城区：

1.企业人才：给予符合条件的人才安家补贴，对纳税额达到

一定标准的人才给予补贴奖励。

2.教育人才：使用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编制，享受相关津贴补

助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、特级教师、博士、高职称教师、名优校

长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，并落户惠城，可享受安家补助。

3.医疗卫生人才：公益一类医疗卫生单位参照相关补助待遇

执行，公益二类医疗卫生单位由单位自行研究决定补助标准。具

有医学类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正高级职称人才，给予安家费。

4.机关事业单位人才：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，按照我区事业

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办理相关聘任手续，享受相应职务和职员等级

待遇。

在子女入读公办学校、医疗保障、配偶就业、入户办理、出

入境办理等各方面予以保障。

惠阳区：

（一）事业单位：

博士研究生或具有正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、硕士研究

生或本科以上学历并具有副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每人每月

3000 元、1000 元的生活补助，发放期限 3 年。

（二）企业单位：

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和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每人每



月 3000 元、1000 元、500 元的人才津贴，发放期限累计不超

过 3 年。

惠东县：

引进全日制博士，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工作合同，

每月津贴 1500 元，发至退休，已落户的一次性发给住房补贴

5 万元。

引进全日制硕士，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工作合同，

每月津贴 500 元，发至退休，已落户的一次性发给住房补贴

1 万元。

博罗县：

（一）事业单位：

事业单位引进的全日制博士，每月 2000 元津贴，申领年

限 10年；落户博罗的给予一次性 8 万元安家费。

事业单位引进的全日制硕士，每月 1000 元津贴，申领年

限 10年；落户博罗的给予一次性 1 万元安家费。

（二）企业：

企业引进的全日制博士，给予 5 年每月 800 元津贴；全

日制硕士给予 5 年每月 300 元津贴。

龙门县：

博士：

县财政给予人才生活补贴每月 2000 元，享受 10 年；工

作满一年、落户龙门的一次性发放 10 万元安家补助；工作满

三年并考核合格，落户龙门的一次性给予 20 万购房补贴。还



有每年定期拨付人才储备金 2万元,申领期限最长可达 20年，

满 5 年后分比例提取。

入职事业单位：一年期满考核优秀聘任为事业单位八级

职员（副科）。

硕士：

试用期一年考核合格，人才生活补贴每月 1500 元，享受

10 年；工作满一年、落户龙门的一次性发放 3 万元安家补助。

服务期满三年并考核合格，落户龙门的一次性给予 7 万元的

购房补贴。还有边远地区服务补助金每月可申领 800或 1200

元，申领期限为 5 年。

大亚湾开发区：

（一）生活津贴

博士：每月生活津贴 2000 元，申领期限 2 年；

硕士：在科创园从事研发工作，每月生活津贴 1000 元，

申领期限 2 年；

（二）安家费

博士可申请入住博士楼人才公寓，并给予一次性 3 万元

安家费。

仲恺高新区：

生活津贴+住房补贴：

博士后，生活津贴每月 4000 元，申领年限 2 年；住房补

贴 5 万元，按 2:2:1比例分三次发放；

新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生活津贴每月 3000 元，申领



年限 2 年；住房补贴 5 万元，按 2:2:1比例分三次发放；

新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生活津贴每月 2000 元，申领

年限 2 年；住房补贴 3 万元，分三次等额发放；

新引进全日制本科生，生活津贴每月 500 元，申领年限

2 年。


